
 1 

北京师范大学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办法 

（2019年修订版） 

 

为积极推进学校学生工作发展，充分调动院系（含学部、学院、

系和中心等学生培养单位）及专兼职辅导员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提

高学生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水平，充分发挥学生工

作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，促进双一流大学建设，特制定《北京师范

大学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办法》。 

一、考评内容与时限 

对院系上一学年度学生工作进行考评，具体内容见《北京师范

大学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指标体系》，申报材料和有关数据的时

限自上一年 9月 1日至本年度 8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考评工作的组织领导 

学生工作考评工作组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；党

委学生工作部负责人、校团委负责人任副组长；相关机关部处负责

人、学生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、院系学工负责人等任组员；学生

工作考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。 

三、考评办法 

1.院系以《北京师范大学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指标体系》为

依据，撰写年度工作总结（限 6000字以内）。 

2.每年抽取二分之一数量的学部、院系就上一年度学生工作进

行现场汇报，另二分之一学部、院系在下一年进行现场汇报，两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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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一个周期完成所有单位的现场述职汇报。 

3.每年抽取一定比例学生代表（本科生抽取二、三、四年级，

研究生抽取二、三年级，各按学生人数 20%的比例）就年度本单位

学生工作情况进行问卷评价。 

4.考评结果最终通过学生工作考评工作组讨论审议后，方可予

以公示。 

四、考评时间 

1.每年 11月上报年度工作总结。 

2.每年 12月中上旬组织对各单位进行综合考评。 

3.每年 12月中旬公布考评结果。 

4.每年 12月下旬召开总结表彰大会。 

五、工作考评分数标准 

《北京师范大学院系学生工作综合考评指标体系》共分为学生

工作实践情况（100 分）、学生工作落实情况（10分）、学生评价

（10分）三个部分，合计 13方面，共计 65项，满分 120分。 

学生工作考评的五个评分来源及占比分别是：（1）相关机关

部处负责人和学生工作部门领导等在考评会现场评分占 40%（对当

年不参加汇报的学部、院系依据纸质工作总结进行评分）；（2）

学生工作各部门针对分管工作完成情况评分占 30%；（3）学生工作

落实情况占 10%；（4）学生评价占 10%；（5）院系互评占 10%。 

分数计算方法为：分别在 5个评分来源内将学部、院系按照分

数从高到低排序，然后按排序赋值（如有 31 个院系，评分第一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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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值 31分，按照排序依次 30分、29 分递减到最后一个学院赋值 1

分，即赋值=院系总数-排序+1），最后将 5个评分来源赋值分别乘

以各部分百分比，所得分相加即为最后得分。出现相同分数时，名

次优先参照顺序依次为（1）-（5）来源分数。 

六、奖惩办法 

1.设“学生工作先进集体”6-8 名，奖励获奖单位奖金 10000

元，以学生活动经费形式拨付。同时，对应院系学工负责人评为“学

生工作先进个人”，共 6-8名，奖励获奖个人奖金 6000 元。 

2.设“学生工作特色奖”4-6名，奖励获奖单位奖金 5000元，

以学生活动经费形式拨付。同时，对应院系学工负责人评为“学生

工作优秀个人”，共 4-6名，奖励获奖个人奖金 3000元。 

3.设“优秀院系级团委（团总支）书记”8-10名，奖励获奖个

人奖金 3000元。（由校团委另行组织评选） 

4.按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总数的 20%评选“优秀辅导员（班主任）”，

奖励获奖个人奖金 2000元。（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另行组织评选） 

5.在“优秀辅导员（班主任）”基础上评选产生“十佳辅导员”

10 名，奖励获奖个人奖金 5000 元。（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另行组织

评选） 

6.在学生工作中出现严重责任事故的，取消本年度“学生工作

先进集体”、“学生工作特色奖”参评资格。 

本办法自 2019年 11月开始施行，解释权归学生工作考评工作

组。 


